采购需求
陕西省森林城市绿化和生态防护林项目森林抚育工程监理Z7标段
一、项目概况
陕西省森林城市绿化和生态防护林项目森林抚育工程监理Z7标段，主要建设内容为实施陕西省森林城市绿化和生态防护林项目森林抚育工程F1、F2、F3、F4标段，总面积约1593.4公顷。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1.服务内容：
监理服务内容包括对应抚育标段范围内的施工及后期服务的工程监理全过程，主要包含质量、进度、投资控制、工作协调等及相关服务。
2.监理依据：
[bookmark: _GoBack]国家法律法规和委托人（发包人）与承包单位签订的正式合同或协议、上级批准的工程项目相关文件等。
3.监理人员和试验检测仪器设备要求：
监理人员要求：配备的主要监理人员符合监理工作要求。
试验检测仪器设备要求：须满足监理工作检测试验的需要。
4.成果文件要求：
成果文件应满足工程施工相应监理工作的规定要求，并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规定，主要包括监理大纲、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监理日志、监理报告、监理工作总结等。
三、商务要求：
1.监理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缺陷责任期满。
2.服务地点：各标段施工所在地点。
3.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工程完工验收合格后，供应商向采购方开具等额的发票，采购方收到合规的发票，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60.00%。
（2）工程第一年管护后，供应商向采购方开具等额的发票，采购方收到合规的发票，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00%。
（3）工程竣工审计后，供应商向采购方开具等额的发票，采购方收到合规的发票，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00%。
4.质量要求：合格。
5、服务范围：磋商文件中要求的所有服务范围。
6、服务标准：符合国家及相关行业标准。

陕西省森林城市绿化和生态防护林项目森林抚育工程监理Z8标段
一、项目概况
陕西省森林城市绿化和生态防护林项目森林抚育工程监理Z8标段，主要建设内容为实施陕西省森林城市绿化和生态防护林项目森林抚育工程F5、F6标段，总面积约953.1公顷。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1.服务内容：
监理服务内容包括对应抚育标段范围内的施工及后期服务的工程监理全过程，主要包含质量、进度、投资控制、工作协调等及相关服务。
2.监理依据：
国家法律法规和委托人（发包人）与承包单位签订的正式合同或协议、上级批准的工程项目相关文件等。
3.监理人员和试验检测仪器设备要求：
监理人员要求：配备的主要监理人员符合监理工作要求。
试验检测仪器设备要求：须满足监理工作检测试验的需要。
4.成果文件要求：
成果文件应满足工程施工相应监理工作的规定要求，并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规定，主要包括监理大纲、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监理日志、监理报告、监理工作总结等。
三、商务要求：
1.监理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缺陷责任期满。
2.服务地点：各标段施工所在地点。
3.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工程完工验收合格后，供应商向采购方开具等额的发票，采购方收到合规的发票，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60.00%。
（2）工程第一年管护后，供应商向采购方开具等额的发票，采购方收到合规的发票，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00%。
（3）工程竣工审计后，供应商向采购方开具等额的发票，采购方收到合规的发票，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00%。
4.质量要求：合格。
5、服务范围：磋商文件中要求的所有服务范围。
6、服务标准：符合国家及相关行业标准。


陕西省森林城市绿化和生态防护林项目森林抚育工程监理Z9标段
一、项目概况
陕西省森林城市绿化和生态防护林项目森林抚育工程监理Z9标段，主要建设内容为实施陕西省森林城市绿化和生态防护林项目森林抚育工程F7、F8、F9、F10、F11标段，总面积约1878.8公顷。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1.服务内容：
监理服务内容包括对应抚育标段范围内的施工及后期服务的工程监理全过程，主要包含质量、进度、投资控制、工作协调等及相关服务。
2.监理依据：
国家法律法规和委托人（发包人）与承包单位签订的正式合同或协议、上级批准的工程项目相关文件等。
3.监理人员和试验检测仪器设备要求：
监理人员要求：配备的主要监理人员符合监理工作要求。
试验检测仪器设备要求：须满足监理工作检测试验的需要。
4.成果文件要求：
成果文件应满足工程施工相应监理工作的规定要求，并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规定，主要包括监理大纲、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监理日志、监理报告、监理工作总结等。
三、商务要求：
1.监理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缺陷责任期满。
2.服务地点：各标段施工所在地点。
3.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工程完工验收合格后，供应商向采购方开具等额的发票，采购方收到合规的发票，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60.00%。
（2）工程第一年管护后，供应商向采购方开具等额的发票，采购方收到合规的发票，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00%。
（3）工程竣工审计后，供应商向采购方开具等额的发票，采购方收到合规的发票，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00%。
4.质量要求：合格。
5、服务范围：磋商文件中要求的所有服务范围。
6、服务标准：符合国家及相关行业标准。
